
闫阔、焦阳、河北一木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
张小刚与被执行人河北一木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生命权、身

体权、健康权纠纷一案中，申

请执行人张小刚已向本院申

请执行并提出追加闫阔、焦阳

为被执行人的申请，现依法向

你们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

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。限

你 们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（遇

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内来本院领

取相关法律材料，逾期即视为

送达，提出答辩、举证期限为

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

进行答辩、举证，逾期视为放

弃答辩、举证权利。同时在举

证期满后第三日（遇法定节假

日顺延）上午 9 点来本院到庭

调查，上述人员逾期到庭视为

放弃自己的权利，本院将依法

缺席作出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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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阔、焦阳、河北一木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
乔国状与被执行人河北一木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生命权、身

体权、健康权纠纷一案中，申

请执行人乔国状已向本院申

请执行并提出追加闫阔、焦阳

为被执行人的申请，现依法向

你们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

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。限

你 们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（遇

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内来本院领

取相关法律材料，逾期即视为

送达，提出答辩、举证期限为

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

进行答辩、举证，逾期视为放

弃答辩、举证权利。同时在举

证期满后第三日（遇法定节假

日顺延）上午 9 点来本院到庭

调查，上述人员逾期到庭视为

放弃自己的权利，本院将依法

缺席作出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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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阔、焦阳、河北一木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
杨卉与被执行人河北一木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生命权、身体

权、健康权纠纷一案中，申请

执行人杨卉已向本院申请执

行并提出追加闫阔、焦阳为被

执行人的申请，现依法向你们

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

书及相关证据材料。限你们
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（遇 法 定

节假日顺延）内来本院领取相

关 法 律 材 料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

达，提出答辩、举证期限为公

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进

行答辩、举证，逾期视为放弃

答辩、举证权利。同时在举证

期满后第三日（遇法定节假日

顺延）上午 9 点来本院到庭调

查，上述人员逾期到庭视为放

弃自己的权利，本院将依法缺

席作出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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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志敏：
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刘 飞 与

被上诉人王海涛、侯志敏债权

人代位析产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
向你公告送达（2024）冀 05 民

终 2145 号案件开庭传票。公

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

期 ，自 本 公 告 刊 登 之 日 起 30

日 内 来 本 院 501 房 间 领 取 开

庭传票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并

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（遇

法定休假日顺延）上午 9 时在

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审
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。逾

期将依法缺席审理。
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崔 润 东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
失，证号为 060879，特此声明。

冯 志 远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
失，警号为 024765，特此声明。

曹 文 祥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
失，警号为 090372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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